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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實施要點第八點

修正規定 

八、成效考核： 

(一)獲補助學校應設置專責單位並建立管考機制，協助及督導各執行

單位依核定計畫辦理，並應配合本部計畫管考期程，填報各計畫

辦理進度。 

(二)成效考核重點依計畫類別說明如下： 

1.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： 

(1)計畫預期指標達成情形。 

(2)專班學生畢業後留用於合作機構之比率。 

2.精進師生實務職能方案： 

(1)計畫預期指標達成情形。 

(2)學生實務研究專題成果或報告。 

(3)教師研究著作、技術報告或產學合作成果。 

(4)學校認列本方案符合校內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之作業規定。 

(三)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前半年在班人數未達原成班人數百分之六

十者，應終止辦理並繳回補助款，其額度不得低於補助經費百分

之五十。 

(四)獲補助學校應於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，向本部提交計畫執行報告；

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學生畢業後留用於合作機構之人數(得扣

除服義務役人數)未達原成班人數百分之六十者，次年度不得申

請本計畫經費補助。但因特殊情況，經本部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(五)本計畫辦理成效將納入本部相關獎補助經費核配之參據： 

1.國立學校：納入校務基金績效型經費核配之參據。 

2.私立學校：納入私校獎補助評核指標項目。 

 


